
國立嘉義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103 學年度全校英文歌唱大賽 
 一、目的： 

 透過競賽與活動之辦理，落實英語學習生活化，並增進學生之英語學習動機與英文語 

 言表達能力。 

二、辦理方式： 

(一) 報名日期、地點：請於 10 月 9 日（四）前將報名表、歌詞（評審評分用）、伴唱 

   CD（需為純伴奏或可消除人聲之 CD）交至教務處學務組。 

(二) 比賽日期、地點：103 年 10 月 22 日(三)第 5～7 節行政大樓四樓視聽教室舉辦。 

三、實施對象： 

1.校內職高及實技班學生，每班 1～2名（或 2隊）。 

2.若參加人數過多時，將通知報名 2 名（或 2 隊）之班級自行辦理初賽，擇優 1 名（或

1隊）參加比賽。 

四、競賽辦法： 

(一)報名時需附上歌曲名稱及歌詞，內容不得涉及暴力、粗俗字句或情色，違者不列入  

  評分。 

(二)歌曲時間以不超過 7分鐘為限。 

(三)評分標準： 

   1.(1)英語發音 40% (2)音準及音色 40% (3)表演 20%。 

   2.如有同分者，則依評分項目順位比序。 

(四)學生參賽演出時，不得攜帶歌詞小抄等物品上台，以免導致比賽不公之情事發生，  

  違反規定者得予以取消比賽資格，成績不予計分。 

(五)若參賽者報名資料填寫不實或由他人頂替參賽，則取消比賽資格。如得奬者經檢舉 

  並查證屬實，將取消得奬資格。 

(六)總成績最佳者為參加分區英文歌唱大賽之當然選手。 

五、獎勵辦法： 

名 次 人  數 獎  勵 

第 1 名 1 1,600 元、獎狀一紙 

第 2名 1 1,200 元、獎狀一紙 

第 3名 1 800 元、獎狀一紙 

第 4～6名 3 500 元、獎狀一紙 

 

班級： 

序號 座號 姓名      比賽歌曲   手機號碼 

 1     

 2     

註 1：報名時請附歌詞及伴唱 CD，未附上述物件視同報名未完成。 

註 2：本表請於 10/9（四）前繳交，逾期不受理。 

 

 

 

學藝股長簽名：      英文老師簽名：       導師簽名：         


